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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囊腫與保前既存疾病 
――評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基保險簡字第9號民事判決 

李志峰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教授 
程偉君 東吳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案事實 
甲於2021年3月時，參加K市衛生所

巡迴乳房攝影檢查，其後接到K市市立

醫院複查通知，即於同年10月至市立醫

院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發現右側有硬

塊病灶，經市立醫院檢查結果為「雙側

纖維囊腫變化」，根據乳房造影報告與

資料解讀系統(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分級，屬第

二級之良性發現，尚不需做任何處置，

醫生建議定期 1到 2年檢查即可。甲於

2022年2月時，向X保險公司投保醫療健

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嗣

後於2023年12月因右側乳房有不適進行

檢查，確認為乳癌後並進行手術且住院

治療，支出有醫療費用共計28萬餘元。

甲出院後檢具相關文件單據向X保險公

司申請理賠，豈料，X保險公司以甲於

投保前的2021年10月，即已在市立醫院

檢查出乳房腫瘤，對比2023年12月確認

腫瘤為惡性，二者位在相同位置，故認

為甲就系爭保險契約生效前所發生之疾

病申請理賠，遂以保險法第127條規定

及保單條款之約定，拒絕理賠。甲不服

X保險公司之決定，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爭  點 
被保險人甲於2021年10月檢查出的

乳房良性囊腫是否為乳癌之外表可見之

徵象，其於客觀上不能諉為不知，因而

甲之疾病屬保險法第 127條之保前既存

疾病？  

法院判決 
 
壹、判決結果 

被告應付原告（甲）新臺幣28萬餘

元，及自民國○○年○○月○○月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X）負擔。  
本判決第 1 項得假執行。但被告

（X）以新臺幣28萬餘元為原告（甲）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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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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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判決理由 

按保險法第 127條固規定保險契約

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

人對是項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任。惟所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係

指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

被保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倘

被保險人未知悉自己罹病，保險人尚不

得依據上開規定免責（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 359號判決意旨可參）。次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
本文定有明文。前開保險法第 127條規

定，屬於健康保險契約保險人法定特別

免責事由，保險人依上開規定主張免責

者，須以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

已罹患保險事故之疾病為其要件，此項

免責事由，自應由保險人負舉證之責。

是被告主張原告於投保前已罹患右側乳

癌疾病，且已知或難諉為不知罹患右側

乳癌疾病，為原告所否認，依前揭說

明，應由被告就此節負舉證責任。  
被告認為原告於2021年10月在K市

立醫院進行乳房攝影檢查時，已知悉其

乳房有腫瘤，僅因原告未曾進一步檢

查，故未能確認該腫瘤係良性或惡性，

原告於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客觀上已罹

患乳癌云云。惟查，原告主張其於2021
年3月衛生所巡迴檢查後，市立醫院一

直打電話要其去做複檢，其於同年10月
到市立醫院做乳房超音波檢查，檢查

後，醫生告知其右邊乳房是「良性」，

之後就沒有再去檢查等情。從而，本件

應審究者乃原告於2021年10月在市立醫

院進行乳房超音波複檢結果為論據。K
市立醫院回覆良性發現是依照全世界醫

學通用的判定依據，足徵原告於2021年
10月進行複檢時，其乳房「良性發現」

之狀態並無「長瘤」之異常，非屬「疾

病」，至為明確，且與原告於2023年12
月間之乳管侵襲癌無關，是被告上揭抗

辯，核屬無據。此外，被告未舉證證明

原告有何保險法第 127 條帶病投保情

形，則被告主張以保險法第 127 條免

責，自非可採，應無理由。是以，原告

主張被告應給付保險金，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評  析 
 
壹、保前既存疾病之定義及立法目的 

一、定義 

保險法第 127條規定：「保險契約

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

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

給付保險金額之責。」雖然，學說與外

國立法例上有認為健康保險的事故為醫

療行為1，則健康保險欲排除者即為投保

之前的治療行為2；因此，我國健康保險

乃是以疾病或妊娠作為健康保險的事

故 3，有其法律上之適當性並與保險實

務之運作相符合。而疾病需符合內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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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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